大庆市人民医院睡眠呼吸初筛仪采购项目公告（第二次）

项目编号：RMYYYX202605
二、项目名称：睡眠呼吸初筛仪
三、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四、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供应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必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项目采购。
（三）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六、投标提供书面资料:

	序号
	投标文件
	包含项目

	1
	生产厂家资质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
	
	医疗器械注册证复印件

	3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或备案凭证（与所投产品相对应资质）

	4
	经销商资质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5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备案凭证（与所投产品相对应资质）

	6
	
	开户许可证

	7
	
	法人代表授权书

	8
	
	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9
	
	投标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10
	
	所投产品逐级授权

	11
	产品报价明细：报价不能超过采购预算金额，超过预算金额视为无效报价

	12
	投标资料承诺书，保证投标资料真实性、有效性

	13
	勾选《大庆市人民医院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

	14
	技术规范偏离表 [实质性参数需提供产品检测报告，产品技术要求（办理产品注册时投交的材料），或具有法律效力的佐证材料]

	15
	所投产品彩页及产品检验报告

	16
	提供所投产品配置清单

	17
	售后服务承诺书及质量保证协议

	18
	提供近三年内“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截图证明（本项目投标截止期前）

	19
	提供社保经办机构出具本单位及投标代表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新成立的企业（三个月内成立的）或在法规范围内不需提供的机构，应提供书面说明和有关佐证文件




说明：以上报名文件要求按顺序装订、字迹清晰、全部加盖公章。

特别提示：“社保经办机构”是指：《社会保险经办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5号）第六十条中"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经办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的机构和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经办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的机构。

税务部门出具的佐证文件（如完税证明）不作为有效资格条件。

七、技术需求及数量：见附件

八、投标文件格式

（一）标书要求：一本正本、三本副本均加盖公章，装订方式为胶装，密封。

（二）参与两项或以上采购项目投标的需各项目独立做标书。

（三）标书封面须有以下内容

1.投标公司全称及正本或副本标识

2.投标项目名称（和招标公告中的采购项目一致）

3.投标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4.日期

（四）标书内需含目录并与页码相对应。

（五）提供原件的需单独密封。投标文件一律不退，请投标方自留底稿。

九、报名须知

（一）中标价格为税后价格。

（二）报名时间：2026年2月9日至2026年2月11日；上午8：30-11：00，下午13：30-16：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三）报名方式：大庆市人民医院后勤二楼205室现场报名。

（四）资质审核科室：大庆市人民医院医学装备科。

（五）开标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六）投标代表（法人或法人授权人）请在开标时间前半小时携带身份证到达会场签到（签到时查验身份证件）。

十、咨询电话：0459-6612089  （采购办） 

0459-6612940 （医学装备科）
附件1：(包一)

	序号
	采购项目
	使用科室
	预算单价（万元）
	数量
	备注

	1
	睡眠呼吸初筛仪
	心内一科
	6
	1
	


  大庆市人民医院   

2026年2月6日
附件：

睡眠呼吸初筛仪主要技术参数

1.设备满足科室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诊断和分型需要，满足与治疗的临床和科研需要。

★2.设备监测参数应包括：气流、鼾声、胸/腹式呼吸、脉搏、血氧饱和度、CPAP压力滴定、腕动觉醒、数据良好标识等。

3.设备监测参数应包括：不少于四种体位。

4.主机腕式设计，体积小巧、重量轻便(包含电池重量≤80g)，内置LCD液晶屏，适合于患者在医院任何科室床位使用。

5.设备应采用低功耗设计，满电量时可连续记录≥10小时，满足整晚记录需要，电池应采用干电池，避免锂电池长期使用电量损耗带来的容量变小，记录时长变短。

★6.呼吸事件可监测：陈施式呼吸事件，并在监测报告中可体现。

7.内置液晶屏，记录过程中实时显示数据应包含：气流、鼾声、胸/腹式呼吸运动、体位、脉搏、血氧饱和度、CPAP压力滴定、记录时长。

★8.应具备导联阻抗提醒功能，在佩戴过程中可图形化显示传感器连接状态，便于检查连接状态，防止记录失败。

9.呼吸运动应采用呼吸感应式胸腹运动体积描记传感器，信号稳定，抗干扰性强。

10.睡眠呼吸初筛仪具有数据记录、数据抹除、状态查询等功能。

11.数据传输应具备数据线、无线蓝牙、TF卡等方式，≥16GB内存卡，可同时存储 500小时以上多段数据。

12.存储数据应采用循环记录，无需手动删除原有记录，在存储卡存满后自动循环覆盖最早的数据。

13.设备应具备定时记录功能，提前设置好当晚记录开始时间，倒计时进入记录状态。

14.具备CPAP压力监测技术，可连接不同品牌任意型号的呼吸机，通过压力监测，出具整晚的压力滴定报告，和佩戴呼吸机时的睡眠监测报告，提供不同大小压力整夜时间占比，辅助临床出具呼吸机压力治疗参数建议。

15.全中文界面和打印报告，可选配英文、法文等其他语种的用户界面模块。

16.分析软件应符合AASM2.6标准，同时集成数据共享和分级诊疗平台，实现监测数据上、下级双向无线传输的教学目的；平台免费开放，可根据教学、科研需求进行平台模块化或自定义搭建。

17.应具备数据分割和重整功能，可以将一个数据按不同时段分割为多个数据。

18.内置候选诊断词条，协助医生快速生成报告。

19.可生成PDF和word版本报告，报告模板可修改，可导入导出EDF数据包。

★20.设备生产日期为合同签订近半年内。

备注：“★”为必须满足条款，如有1条不满足，投标无效；非“★”条款如有3条不满足，投标无效。


